
加强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设
促进中新经贸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暖春时节，“第二届中新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隆重举行。

我谨代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陶凯元大法官，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
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敬意！去年 11 月，海丝中央法务区在福建厦门
正式揭牌，开启了新一轮创建“海丝”品牌、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福建的新篇章。
此次中新两国将论坛选在福建厦门举办，对于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现代化、国际
化的一流法治服务高地，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中国和新加坡是亲密友好邻邦。建交 30 多年来，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拓展，取得丰硕成果。2015 年，习近平主席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确定中新
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新两国率先建立必要人
员往来“快捷通道”，合力推动地区供应链产业链畅通，为中新全方位合作伙伴
关系增添了重要内涵。当前，中新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带一路”基础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不断深化，“陆海新通道”建设不断推进，经贸
往来更加频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多边化的国际大背景下国际商事纠纷日益
增多的形势，新加坡、中国等多国建立国际商事法庭，不断创新完善国际商事纠
纷解决机制，为公正高效解决国际商事争议，促进法治交流合作，推动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和营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保障。

借此机会，我同各位来宾分享两方面体会。
一、中国法院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具体实践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一

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在深圳、西安分别设立第一、
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成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建立诉讼与仲裁、调解有机衔接
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此机制下，中国法院解决国际商



事纠纷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平等保护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中国法院
在解决国际商事纠纷过程中，始终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努力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公
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保障当事人依法选择管辖法院、选择适用法律、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利。二是
秉持公正高效解决纠纷的理念。在国际商事法庭的程序设计中体现对公正和高效
的追求，如合议庭少数意见可以在裁判文书中载明，确保裁判公开公正；国际商
事法庭审理案件实行一审终审，确保诉讼高效便捷。三是汇聚各国法治资源。来
自 25 个国家的 52 名精通国际法及其本国法的法律专家组成国际商事专家委员
会，承担法律咨询、域外法查明以及审前调解等职责。最高法院还整合高等院校、
研究机构和国际法律专家资源，建立域外法查明统一平台，建设域外法律库和案
例库，推动解决“域外法查明难”的瓶颈问题。四是推动多种纠纷解决方式融合
发展。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与国内知名的五家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和两家国际商事调
解机构共同建立诉讼与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
决机制，去年 7月又上线运行了“一站式”信息化平台，为当事人提供线上线下
相结合、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服务。近期，还将有一批境内外的仲裁机构
加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与此同时，我们积极支持中国国
际商事仲裁和调解事业创新发展，先后出台一系列司法文件，支持国内仲裁机构
与境外仲裁机构建立联合仲裁机制，支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探索临
时仲裁制度，支持境外仲裁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仲裁业务，鼓励外籍调解员参
与调解，逐步将我国打造成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优选地。五是丰富国际商事纠
纷解决规则。先后发布审理独立保函纠纷、适用外商投资法等多份司法解释和统
一裁判尺度的会议纪要；发布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涉自贸试验区典型
案例、海事典型案例等。同时积极派员参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外国判决项目、管
辖权项目、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即鹿特丹规则）、
司法出售船舶国际承认公约草案（即“北京草案”）、投资仲裁透明度规则等多
项国际公约和示范法的制定，为国际商事法律规则制定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

第二，深入推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是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的重要方面，也是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合作共赢的关键切入点。进一步完善国际
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促进多边经贸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中新两国法
律界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一是要积极促进诉讼与仲裁、调解的深度融合。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一个突
出特色就是建立了诉讼与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
解决机制。考察各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程序规则不难发现，诉讼、仲裁和调解的融
合化也是当前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国际潮流。新加坡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国际商
事法庭的发展过程中，注重吸收借鉴商事仲裁或商事调解的程序规则，在管辖权
确定、法官选任、当事人对程序规则的自主选择权以及判决执行机制等方面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有力提升了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吸引力和影响
力。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融合发展仍有较大的创新发展空间，需要理论支撑，
更需要实践探索。中新两国应该加强合作交流，推动构建更加符合国际贸易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特征，更能满足当事人便捷高效低成本解决纠纷实际需求的国际商
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二是要大力推动国际商事法律规则的协调统一。各国法治环境、商事实体法
以及跨境诉讼程序的多样化和差异性，是产生法律冲突的原因。协调化、统一化



的商事法律规则能够稳定商业预期、降低交易成本、便利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
近年来，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国际公约，国际商业界创设
和统一了大量商事示范规则，各国也通过国内立法制定与国际公约、国际惯例相
一致的法律规范，使各国商事法律规范趋向统一。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梅达顺先生
提出了整合亚洲商法的倡议，中国最高法院积极支持，推荐 3名法官担任亚洲商
法研究所理事，中国最高法院首次与新加坡最高法院共同编纂《中国-新加坡“一
带一路”国际商事审判案例选》（中英文版），为促进亚洲乃至“一带一路”各
国各地区商法的协调整合做出了积极努力。中新两国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参与
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交流合作，协调国际司法冲突，促进商法的协调融合，推
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商事规则体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法治秩序。

三是要合力促进国际商事裁判的承认与执行。纠纷解决成果的可执行性是当
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国法院恪守国际公约义务，依照《纽
约公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并积极开展《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中国批准
和落地相关问题的研究。关于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中国政府已签署《选择法
院协议公约》，亦在积极参加海牙国际私法协会重启判决项目的谈判工作。依照
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根据国际条约或者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
民商事判决。在最新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对“互惠”的认定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态
度，即根据该法院所在国的法律，我国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可以得到该国法院
的承认和执行，或者我国与该法院所在国达成了互惠的谅解或者共识，或者该法
院所在国通过外交途径对我国作出互惠承诺等。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与外国
最高法院签署合作备忘录等方式，积极推动相互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我们将
与各国进一步加强司法协助，为民商事裁判的跨境承认和执行提供更为畅通的渠
道。

各位嘉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中国法
院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新加坡法律界一道，积极推动国际商事纠
纷解决机制朝着国际化、专业化、融合化的方向稳步前进，为国际经贸往来、全
球治理变革提供更加有力的服务和保障！

最后，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